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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意

见提出，到 2022 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资源依法跨区域流动制度机制，支持利用互联网等方

式开展远程法律服务。

为了对使用互联网远程提供法律服务进行规范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

联合江苏中铠律兜智慧法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智慧法务在线

律师平台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2022 年 12 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了《智

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为响应国家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政策部署，智慧法务律师在线平台以省为单位，

在辖区范围内建成“全覆盖、全时空、全数据、全监管”的律师在线服务平台，代

替高成本的传统律师坐班/排班咨询服务，可促进律师服务向便捷化、高效化、精准

化转型发展，不断提升法律服务质效和群众法治获得感。

本项目旨在借助标准化手段，对智慧法务律师在线平台这一创新型法律服务普

惠工具的运营和服务进行规范，为在线平台运营方和使用方提供标准化的服务行为

准则，填补本行业标准空白。

（三）编制过程

2022 年 12 月，完成《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规范》的立项。标准立

项计划下达后，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

计划。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01 月，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的相关行业、标准、科

研成果、专著等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

运营服务规范》的草案。随后标准制定小组与相关专家经多次研究、讨论对草案进

行数次修改，于 2023 年 02 月提交《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规范》标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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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拟定于 2023 年 02 月下旬在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

制定小组将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拟定 2023 年

03 月下旬召开专家审查会并根据审查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对送审稿进行补充、完善，

完成报批稿后发布。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由江苏中铠律兜智慧法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无锡中铠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等相关单位的专家成立的标准制定小组，在广泛调研、查阅和

研究国际、国内的现行标准，结合行业现行技术痛点和空白，组织、协调和策划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草拟和修改过程。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 统一性、规范性”

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主要参

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38664.2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2部分：基本要求

GB/Z 24294.2 信息安全技术 基于互联网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实施指南 第2

部分：接入控制与安全交换

SF/T 0013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技术规范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12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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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本文件所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缩略语

列出了本文件所用缩略语的全称及含义。

5、总则

对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主要架构进行说明。

6、平台服务要求

介绍了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的主要服务类型、主要服务要求、平台

服务人员要求。

7、平台运营要求

介绍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的平台服务质量管理、平台运维团队职责、

平台系统维护几方面的要求。

8、技术要求

本章节对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的数据归集、数据应用、数据接口、数据储存

几方面进行了规定。

9、平台安全要求

本章节从数据采集安全、数据传输安全、数据销毁安全几方面对平台安全要求

进行了规定。

10、舆情数据监测

本章节规定了舆情监测途径、舆情监测要求、舆情监测内容、舆情预警分级和

舆情监测应对措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行业情况及公司的实践进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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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旨旨在借助标准化手段，规范律师互联网服务流程，降低传统律师咨询

服务成本，提高法律服务质效，构建符合法治普惠政策导向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智慧法务在线律师平台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制定小组

202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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